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 
 

 

 

济院办〔2016〕14 号 

 

 
关于转发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

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元旦春节寒假期间 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现将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元旦春节寒假

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高度重视，抓好落实。 

 

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2016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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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